
关于评选2010年国家助学金的通知

各系：

根据《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0学年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指标的通知》（苏教财〔2010〕60号，苏财教〔2010〕164号）的精神，现将我校开展2010年国家助学金评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对象

我校在籍普通本、专科学生（含五年制高职四、五年级）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，具体标准可由各系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，分1000、2000、3000元三档发放，但资助人数和发放金额应与下达的指标相一致。
三、评审条件
评选条件参照《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国家助学金评定办法》（见《学生手册》38页）

四、名额分配

财经与艺术系：160人  

文   法   系：37人  

信息与工程系：138人
五、评选程序

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学生，须按规定向所在系提出申请，并认真填写《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（附件二），各系要按照我校分配的国家助学金名额，根据申报学生的家庭经济、思想品德、学习生活、遵守校纪校规等情况组织评审，集体研究确定拟资助对象名单及资助档次，并将确定的名单上报我校学工处。由校学工处汇总材料，认真审核后，报校领导审批。

六、上报材料

各系的申报材料须在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中申报，并于11月17日前将《2010年普通高校国家助学金资助学生情况汇总表》电子稿发至学工处邮箱745353545@qq.com。
七、要求

各系要结合实际情况，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，让全体师生详细了解国家助学金的各项政策、评选条件和程序，自觉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。要严格对照评选条件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认真组织好资助对象的评审工作，确保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。要加强助学金经费的使用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工处  
 2010年10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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